编 制 说 明

工程名称：姜堰中医院住院楼改造项目
	一、编制依据：

1、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图纸：2025.7.23设计发送的《姜堰市中医院住院楼全套施工图纸（2025.07.22）》图纸。

2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、《江苏省修缮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09）、《江苏省施工机械台班定额》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年）等；

3、材料价格按《泰州市工程造价》2025年第6期价格，无信息价材料参考市场价；

4、人工费按《江苏省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文件》（苏建价站[2025]66号）文；

5、国家、省、市颁布的与工程造价有关的法规、文件、规定；

6、其他相关的工程造价法规。

二、编制范围：

1、姜堰中医院住院楼改造项目图纸设计范围内的拆除、新建等工作内容；

三、分部说明：

修缮工程：

1、人工场内倒运施工单位投标时综合考虑在各拆除清单综合单价内；

2、拆除需外运的建筑垃圾等，外运运距施工单位投标时综合考虑，结算时不另调整；

3、除新建地砖地面外，其余地面利旧，墙体拆除时破坏部分地面恢复，部分墙面需铲除原有瓷砖面层及涂料面层，拆除工程量暂估，结算时调整；

4、经与设计单位确认，新建加气混凝土砌块隔墙抹灰抹至结构板底或梁底；

5、未详尽部分详见清单描述、图纸设计及建设单位要求；

6、暂列金额按分部分项金额*10%计取。

装饰工程：

1、广告标识、成品服务台、柜体等经与建设单位确认，不在此次预算范围；

2、除新建地砖地面外，其余地面利旧，墙体拆除时破坏部分地面恢复，恢复工程量暂估，结算时调整；

3、窗帘折叠系数投标时综合考虑，满足建设单位相关需求；

4、收费窗口等节点，经与设计确认，图纸未明确部分竖向龙骨间距按60cm计算；

5、材料防腐要求按图纸设计，投标时在综合单价内综合考虑，结算时不另增加费用；

6、经与设计单位确认，新建轻钢龙骨隔墙，龙骨、岩棉、面板均到结构板底或梁底；

7、吊顶天棚吊筋长度超1.5m采用反支撑加强费用投标时在综合单价内综合考虑；

8、经与设计确认，无障碍卫生间扶手采用304通体+表面树脂烤漆做法；
9、未详尽部分详见清单描述、图纸设计及建设单位要求；

10、暂列金额按分部分项金额*10%计取。

医疗专项：

窗帘折叠系数投标时综合考虑，满足建设单位相关需求；

经与设计单位确认，50mm厚中空玻镁彩钢板隔墙算至吊顶；

未详尽部分详见清单描述、图纸设计及建设单位要求；

4、暂列金额按分部分项金额*10%计取。
安装工程：

1、消防系统：报警系统按图计量计价，消火栓系统水平主管利旧，部分立管改造，喷淋系统DN40~DN150全部利旧，DN25、DN32按图计量计价。

2、电气照明系统：一层配电箱按设计图移位及新增，自配电房引来的总电缆共8根，4根矿物绝缘电缆NG-A(BTLY)-5x16估算200米，4根电力电缆WDZB-YJY-5x16估算200米，其他按图计量计价。

3、通风空调系统，按照设计说明及平面图说明标注利旧的，不计入报价，包含风管、风阀、风口、风机盘管、多联机空调等，其他按图计量计价。

4、智能化系统 ：管井内机柜及所有设备一层按图计算，二、三层按利旧考虑，桥架全部利旧，按照设计说明及平面图说明标注利旧的，不计入报价，监控系统、呼叫系统、门禁系统、显示屏等系统，设备均为利旧，不计入报价，只计配管配线；其他按图计量计价。

5、给排水系统：一层给、排水按图计算，二、三层给排水属于局部改造，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给排水接入点的位置，接入点尽量在改造区域范围内，除改造区域没有接入点，只能从非改造区域接入；排水引上开孔数量只是暂估量，最终按实际发生量结算。

6、医疗专项电气照明、通风空调、给排水按图计量计价；医用气体：按图计算管道，设备带及设备带上的开关、插座等设备甩项，暂不计量计价；
7、暂列金额按分部分项金额*10%计取。
其他说明：

本工程新增砼结构采用预拌商品混凝土，施工砂浆采用预拌砂浆。
取费说明：

修缮工程：

1、工程类别：修缮建筑工程

2、措施费：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费基本费1.5%、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0.21%、临时设施1.1%、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0.05%；

3、规费税金：社会保险费3.8%、住房公积金0.67%、税金9%；

装饰工程：

1、工程类别：单独装饰工程

2、措施费：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费基本费1.7%、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0.22%、临时设施0.3%、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0.03%；

3、规费税金：社会保险费2.4%、住房公积金0.42%、税金9%；

安装工程：

1、工程类别：消防、弱电、空调安装工程二类，电气、给排水安装工程三类

2、措施费：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费基本费1.5%、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0.21%、临时设施0.6%、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0.03%；

3、规费税金：社会保险费2.4%、住房公积金0.42%、税金9%；




